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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建國科技大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5 年及 104 年 7 月 31 日 

 (除特別列示者外，所有金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學校沿革 

本校於民國 54 年 10 月創立，原名為「私立建國商業專科學校」，為配合

政府加速經濟發展及社會工業化之需求，奉准於民國 63 年 8 月更名為

「私立建國工業專科學校」；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商業及服務業的蓬勃

發展，為因應就業市場之需求，積極培育商業管理人才，奉准於民國 81

年 11 月更名為「私立建國工商專科學校」；為配合技職教育體系發展，

於民國 88 年 8 月奉教育部核准改制為「建國技術學院」，後於民國 93 年

8 月奉教育部核准改制為「建國科技大學」。現行組織設有研究所、學院

部、專科部、進修學院及專科進修學校。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財務報表編製依據 

財務報表係依據教育部頒佈之「私立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

度之一致規定」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所編製，並採用權責發生基礎

入帳，倘部頒規定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不同時，以部頒規定優先適用。 

流動與非流動之區分 

（一）資產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列為流動資產；資產不屬於流動資產者

為非流動資產： 

1、因校務所產生或持有之資產，預期將於次一學年度中變現、意

圖出售或消耗者。 

2、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 

3、用途未受限制之現金或約當現金。 

（二）負債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列為流動負債；負債不屬於流動負債者

為非流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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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校務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次一學年度中清償者。 

2、須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3、不能無條件延期至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債。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於取得或建造時以成本為入帳基礎，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狀態及

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利息。固定資產報廢時，其帳列金額則依支出

性質轉列財產交易短絀，固定資產處分損益以財產交易賸餘、財產交易短

絀處理。 

除圖書採報廢法提列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歷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

品（如藝術品）不予提列折舊外；房屋及建築等各項固定資產依政府頒佈

之「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規定之使用年限並以直線法計提折舊。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主要係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按其估計效益年數

採直線法攤銷。 

退休撫卹費 

本校訂有「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依規定按學費收入 3％之經費，

撥交「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

員會」，由其統籌管理與運用。凡符合該辦法所訂服務年資之專任教職員

工皆可於退休時領取一定金額之退休金。另資格不符者，所須支付之退休

金費用由本校自行支付。 

退休金     

自民國 94 年 7 月 1 日起配合勞工退休金條例（以下簡稱「新制」）之實

施，原適用勞動基準法之人員（約聘人員、國科會計畫專案助理等）如經

選擇適用新制後之服務年資或新制施行後到職之人員其服務年資改採確定

提撥制，其退休金之給付由本校按月以每月薪資 6%提繳退休金，儲存於勞

工退休金個人專戶，並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每期提繳之退休基金數額認列

為當期費用。 

本校訂有「建國科技大學勞工退休辦法」，並經彰化縣政府准予備查，係

針對非屬教職員之勞工且適用「勞動基準法」者，按月提撥之退休準備

金，提撥率為 5%，儲存於台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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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益基金及餘絀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類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數皆屬之，

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

基金皆帳列「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其相對應科目轉列「特種基金」。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賸餘款權益基金」係依私立學校法第 46 條之規

定，當年度收支執行後有賸餘款者，應於決算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1 個月

內，彌補以前年度收支互抵不足後，將餘額保留於學校基金。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其他權益基金」係依教育部民國 100 年 8 月 29 日

發布修正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係指

賸餘款權益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益基金，其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

良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額。 

本校於辦理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先行轉列「本期餘絀」，並結

轉至「累積餘絀」。 

    所得稅 

係依據行政院頒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之規定計算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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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行存款 

項  目  105.7.31  104.7.31 

支票存款  41,915,968.00  62,160,527.00 

活期存款  197,099,411.70  257,792,954.70 

定期存款  11,930,000.00  11,930,000.00 

合    計  250,945,379.70  331,883,481.70 

四、固定資產 

項  目  104.7.31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105.7.31 

成  本    

土  地  26,801,535.00 13,805,630.00 -  40,607,165.00

土地改良物  316,767,363.00 8,976,100.00 450,807.00  325,292,656.00

房屋及建築  1,697,981,524.00 - 2,811,210.00  1,695,170,314.00

機械儀器及設備  906,400,311.00 73,387,759.00 28,973,922.00  950,814,148.00

圖書及博物  142,917,003.00 6,764,643.00 84,566.00  149,597,080.00

其他設備  562,004,066.00 93,538,767.00 10,514,095.00  645,028,738.00

預付土地、工程及

設備款 
 

38,471,250.00 40,538,630.00 29,886,880,00  49,123,000.00

成本合計  3,691,343,052.00 237,011,529.00 72,721,480.00  3,855,633,101.00

減: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120,270,516.00 8,722,971.00 249,039.00  128,744,448.00

房屋及建築  466,351,778.00 31,408,500.00 953,803.00  496,806,475.00

機械儀器及設備  623,632,439.00 42,247,978.00 23,803,885.00  642,076,532.00

其他設備  321,206,189.00 18,794,259.00 8,662,312.00  331,338,136.00

合  計  1,531,460,922.00 101,173,708.00 33,669,039.00  1,598,965,591.00

固定資產淨額  2,159,882,130.00   2,256,667,510.00

（一）上述固定資產均未提供作為質抵押或擔保。 

（二）105 年 7 月底及 104 年 7 月底固定資產投保金額分別為

3,191,700,306.00 元及 3,100,792,620.00 元。 

（三）105 年 7 月底及 104 年 7 月底部份座落於租用校地上之建築物尚未

辦理所有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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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形資產 

項  目  104.7.31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105.7.31 

電腦軟體  153,585,415.00 9,147,155.00 2,403,180.00  160,329,390.00

減：累計攤銷  130,523,921.00 11,160,739.00 2,403,180.00  139,281,480.00

淨     額  23,061,494.00   21,047,910.00

六、長期銀行借款 

貸款 

機構  

借款

性質

 借款 

用途  
 

借款期間 

及還款方式 
核准文號 105.7.31  104.7.31 

合庫 

彰化 

 信用

借款

 

興  建 

圖  書 

人  文 

大  樓 

 92/1/7～107/10/7，

自 95.4 起每半年

為一期(4 月及 10

月)，攤還本金

10,416,667.00 元

台技(二)字第

0920017809 號

31,249,993.00 52,083,327.00

合庫 

彰化 

 信用

借款

 興  建 

生  活 

美育館  

96/1/19～111/1/19，

自 99.1 起每半年

為一期(6 月及 12

月)，攤還本金

2,645,833.00 元 

台技(二)字第

0960060397 號

29,104,171.00 34,395,837.00

 小   計 60,354,164.00  86,479,164.00
 

 減：一年內到期之長期債務 ( 26,125,000.00)  ( 26,125,000.00)
 

 淨   額 34,229,164.00  60,354,164.00
 

上述借款利率 104 學年度及 103 學年度為 2.340％～2.620％及 2.620％～

2.645％。 

七、權益基金及餘絀 

（一）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賸餘款權益基金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期初餘額 223,404,324.70   59,694,392.70

上期現金餘絀 ( 10,278,014.00 )  163,709,932.00

期末餘額 213,126,310.70  223,404,324.70

（二）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其他權益基金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期初餘額  1,454,928,128.00   1,435,829,666.00  

依不動產淨額調整- 

累積餘絀轉回(轉入累

積餘絀) ( 19,408,916.00 )

 
19,098,462.00

期末餘額 1,435,519,212.00  1,454,928,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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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累積餘絀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期初餘額  497,113,906.00  561,685,042.12  

上期餘(絀)轉入  90,809,755.00   118,237,257.88  

依上期現金餘絀轉

賸餘款權益基金 
 

10,278,014.00
 

( 163,709,932.00 )

依不動產淨額調整-

其他權益基金轉入

(轉回其他權益基金)

 
 

19,408,916.00

 
(

 

19,098,462.00 )

期末餘額  617,610,591.00  497,113,906.00

八、學雜費收入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學費收入  623,420,210.00  655,405,699.00

雜費收入  178,702,126.00  189,316,238.00

寒暑修、延修學分費  6,086,618.00  3,857,841.00

電腦實習費收入  11,400,946.00  11,649,260.00

網路通信費  2,890,850.00  3,058,441.00

合    計  822,500,750.00  863,287,479.00

九、補助及受贈收入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補助收入  144,191,982.00  141,440,620.00

受贈收入  4,656,662.00  1,597,389.00

合    計  148,848,644.00  143,038,009.00

十、董事會支出 

（一）明細如下：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人 事 費  8,507,641.00  7,306,572.00

業 務 費  1,407,553.00  1,383,001.00

維 護 費  1,600.00  4,200.00

退休撫卹費  62,538.00  55,098.00

出席及交通費  455,000.00  205,000.00

折舊及攤銷  126,616.00  144,395.00

合    計  10,560,948.00  9,098,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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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顧問 104 學年度及 103 學年度支領之

各項報酬及費用明細如下： 

姓名 職稱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專任 

(薪資) 

無給職 

(出席費) 

專任 

(薪資) 

無給職 

(出席費) 

吳○○ 董事長 1,629,420.00 － 1,629,420.00 － 

康○○ 董  事 － 130,000.00 － 85,000.00

顏○○ 董  事 － 20,000.00 － 20,000.00

吳○○ 董  事 1,276,980.00 － 1,276,980.00 － 

曾○○ 董  事 638,496.00 － 638,496.00 － 

許○○ 董  事 212,832.00 － 638,496.00 － 

楊○○ 董  事 － 80,000.00 － 40,000.00

黃○○ 董  事 － 85,000.00 － 60,000.00

伏○○ 董  事 － 60,000.00 － － 

孟○○ 董  事 － 80,000.00 － － 

黃○○ 監察人 1,276,980.00 － 1,276,980.00 － 

合  計 5,034,708.00 455,000.00 5,460,372.00 205,000.00

十一、行政管理支出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人 事 費  46,590,594.00  44,247,756.00

業 務 費  72,644,303.00  46,140,033.00

維 護 費  5,404,052.00  4,535,884.00

退休撫卹費  1,206,704.00  1,071,430.00

折舊及攤銷  54,519,013.00  52,530,789.00

合    計  180,364,666.00  148,525,892.00

十二、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項   目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人 事 費  513,401,070.00  523,649,214.00

業 務 費  138,466,285.00  140,249,641.00

維 護 費  16,117,397.00  22,405,504.00

退休撫卹費  20,453,625.00  21,389,641.00

折舊及攤銷  57,773,384.00  60,698,680.00

合    計  746,211,761.00  768,39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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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所得稅 

本校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 103 學年度，且符合「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納所得稅。 

十四、承諾事項：無。 

十五、關係人交易 

   本校 104 學年度無關係人交易事項。 

十六、其  他 

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      目  金      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二) 短期債務  26,125,000.00 

(三) 應付款項  78,307,532.00 

(四) 代收款項    2,156,039.00 

(五) 其他借款   

(六) 長期銀行借款  34,229,164.00 

(七) 長期應付款項    

(八) 應付退休金    

(九) 存入保證金  10,126,370.00 

貨幣性負債小計（A）  150,944,105.00 

二、貨幣性資產     

(一) 現金    

(二) 銀行存款 250,945,379.70 

(三) 短期投資    

(四) 應收款項      6,831,184.00 

(五) 長期投資    

(六) 長期應收款項    

(七) 特種基金    

(八) 投資基金    

(九) 存出保證金  10,035,298.00 

貨幣性資產小計（B）    267,811,861.70 

三、借款淨額（C＝A－B）  ( 116,867,756.70)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  8,068,589.00) 

五、舉債指數 C / D（取小數點二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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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附表105年7月臺教會(二)字第1050089805號函版 

 (一)收入查核 
0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金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數、收費金額、班數等資料核對後，是否無

不符情況（含漏列、溢列或短列），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

理？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2.查核事項： 

抽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行舉辦考試

之試務費收入，學校福利社、實習商店、餐廳、停車場等有關之權利金、租金或其他名

義之收入，是否無不符情況（含漏列、溢列或短列）？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是否列入各相關收入科目，

且以收入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

質之合作社、福利社，學校為內部管理需要成立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

有獨立設立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辦聯招考試之試務收支，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類科目列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科目列帳？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二)支出查核 
05.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長、

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領數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

私立學校教師本職最高年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數為限；(2)全

體全年度得支領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1%為

限，並不得超過1,000萬元；(3)未再另行支領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3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年度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

之所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0.7%為限，並不得超過350萬元？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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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查核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

務費之總金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立學校年度總收入合計之0.3%，且最高額度不得超過

150萬元？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抽查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

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金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

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行為？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抽查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所支領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行使私立學

校法規定職權所需，另上開人員並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依105

年2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050016878號函示，嗣後如有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

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且應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並留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

告)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本學年國外出差於學期最後一次董事會追認。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2項規定，查核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

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領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3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

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立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並

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

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每人每年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露？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教師及行政人員薪津請領情形，如印領清冊等相關帳證

所列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錄、教室日誌、出勤紀錄等，是否上開人員確

實提供勞務？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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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行政人員支領之薪資中，若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金、慰勞金或其他

名目之給與、加給，經董事會審核或其依職權分工由學校訂定之人事法規，是否有該等

獎金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不屬於該等獎金發放之法

源)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5.查核事項： 
行政管理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抽查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長及

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經常支出若有購置現金禮券、郵政禮券之支出，抽查其用途是

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領之相關簽呈紀錄？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7.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

理由，未進行工程之興建，致有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因陸生來台人數受政治因素影響，原擬興建之國際大樓暫緩建造，已發生之

地質探勘、大樓規劃設計監造等支出18,071,250元，轉列行政管理支出-業務費。 

(三)資產查核 
1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不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不動產

之出售、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第49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

依臺教高（一）字第1030037310B 號令核釋校內不動產出租，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

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

間設置便利超商、影印店、書店等，在不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不在此

限)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1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之動用，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45條第3項

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78年以後新成立之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受查學校為77年以前設立。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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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再行存入專戶？(78年

以後新設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受查學校無設校基金。 

2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未動支本年度營運資金(如本年度收取之學雜費收

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

債、受益憑證等有價證券？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2.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累積賸餘款？(1)若有累

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

查後1個月內，彌補以前年度收支互抵之不足，將餘額保留於學校基金，並以特定科目

記錄？(2)若無累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收支不足數額？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3.查核事項： 
學校累積盈餘轉列投資基金及流用之金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3條第1項規定辦理？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註：沒有投資及流用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 
補充說明：受查學校無投資基金。 
24.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行投資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4條規定，(1)計算

可投資額度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辦理？(2)告知所有參與董事會議

及決議之董事有關私立學校法第46條第3項之規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錄。(註：98

年2月4日以後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受查學校無投資。 

2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5條規定，

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

之受益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投資基金。 

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6條、第7條

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行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其

額度合計未逾可投資基金額度之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行在外股份總數之10%？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投資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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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規定辦理投資？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並將表列項

目逕行刪除) 
補充說明：無投資。 
28.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註：若勾選「否」，請詳述交易情形) 

補充說明：無投資基金。 

2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現金、銀行存款、流動金融資產、特種基金、投資基金及其他

約當現金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45條第1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及其他個人或非金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基金及經費之管理使用，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第34條

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年度收支之不足，存放金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

之不動產？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動支基金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匯)，抽查是否能明確說明

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勞務，並非為賺取匯率價差利益？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未做任何投資及購買外國貨幣(外匯) 
32.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理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

核、除帳？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之提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支票上會

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各類銀行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理人、主辦會計及

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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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理，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

程款是否與採購契約、營繕契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

完工而提早付款者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四)負債查核 
36.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

指數計算表。 
查核結果：[V]是  [ ]否 

(註1：不論本學年度內是否有借款金額，均需編列本表，請以本學年度決算資料填列，

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金額」欄請空白。 
   2：若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列示並合併表達於舉債指數計算表。 

3：舉債指數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露。) 
計算結果：舉債指數 = {  0  } 
3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

學校於年度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理：(1)符合第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

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定？(2)符合第5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備查？

(3)是否依第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數計算表，並附註說明借款類別、對

象、金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本學年度無新增借款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數計算表併同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日期、文號(請列示每次報送

之日期、文號)： 
3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借款，其借款利率是否等

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行基準利率？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未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借款。 

39.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第4點第4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辦理外，是否於招生3年內未向

外舉債興建校舍？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補充說明：受查學校非新設立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五)教育部補助款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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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當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助計

畫規定使用？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

規定？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受領教育部補助款其會計處理，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錄？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辦理採購案，單一採購個案若補助金額

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數以上，且金額在100萬元以上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

購法辦理？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六)其他 
44.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

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本學年度之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年度開始前報

經教育部備查並執行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不當之情形？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104年9月3日臺教會(二)字第1040104532號 
45.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教育部？ 
(註：除7月份月報表應於9月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次月15日前報送)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立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行政職務，且

尊重校長依私立學校法、其他相關法令及契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立學校法第29條之

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查核結果：[V]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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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年度及以前學年度已請列入

查核及改善事項是否已經改善？(註：不論改善與否，均請列出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

號、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並說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V]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05.3.23臺教技(二)字第1050038320號 

一、貴校董事長吳聯星之女婿江金山擔任貴校總執行長，擔任比議價會議、工程開標會

議及工程會議記錄主持人、簽核工程驗收記錄、簽核付款公文…等總務事宜。 

說明: 

江總執行長並未擔任學校總務、會計、人事事項之職務，目前仍依原作業方式執行

督導工作。 

二、彙列貴校「師生活動中心西側廣場增建工程」及「門面系統革新工程」案投標及得

標廠商情形如下： 

工程名稱 投標廠商 得標廠商 得標金額 工程期間 

師生活動中心西側

廣場增建工程 

國緯營造

成都營造

詳益營造

國緯營造

4,977萬1,911元 

(含追加減款) 

102.7 

~104.6 

門面系統革新工程 3,785萬元 104.3迄今 

總  計   8,762萬1,911元  

1.(1)依「師生活動中心西側廣場增建工程」投標公告第六點規定，「押標金:投標

工程款百分之五」及投標須知第十二點規定，投標廠商所投標封，如有押標金不

足之情形，其所投之標單無效。 

  (2)「師生活動中心西側廣場增建工程」投標廠商、投標工程標價及其繳納押標

金情形如下: 

編 號 投標廠商 投標工程總金額 應繳押標金 實際繳納押標金

1 國緯營造 5,200萬 260萬 250萬 

2 成都營造 5,500萬 275萬 275萬 

3 詳益營造 5,300萬 265萬 250萬 

編號1及3之投標廠商繳納押標金不足，其所投之標單應屬無效，惟貴校102年7月

31日開標會議記錄為「審查結果三家都符合資格」,且由國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4,880萬元得標。 

2.貴校「師生活動中心西側廣場增建工程」及「門面系統革新工程」工程進度之工

程會議記錄之承包廠商代表欄有本案未得標廠商負責人何常溢、林清彬及趙敏全

等人簽名之情形。 

廠商名稱 負責人 

國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林麗玟 

成都營造有限公司 林清彬，104年3月13日變更為趙敏全 

詳益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何常溢 

說明: 

經抽查目前已無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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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抽核貴校部分採購景觀石(彙列如下表)，貴校表示，貴校採購之景觀石並未編列

預算，係動支董事會通過之其他預算經費，又相關採購案係由董事長吳聯星找尋適

合之景觀石並遴選廠商後，交由貴校營繕組辦理後續採購作業。另統計102及103學

年度帳列土地改良物及其他設備項下之新增景觀石採購金額總計1,200餘萬元。 

傳票日期 科目 傳票 

編號 

採購標的 金   額 動支預算別

104/1/21 其他 

設備 

E017 三顆大型景觀石 365萬元 國際大樓 

104/5/15 其他 

設備 

E050 阿里山主石等五顆 132萬5,295元 國際大樓 

104/7/23 其他 

設備 

E025 湖光華島景石、雪山

景觀石、合歡山景觀

石、龍膽石、綠紋石

387萬元2,500元 門面系統革

新工程 

總  計    884萬元7,795元  

說明: 

本學期對於景觀石之採購已先編列預算再依採購程序辦理採購。 

四、經抽核發現，貴校舊通識中心、新商設系館、土木水工實習工場、機械系館8樓、

工管系館6樓及舊商設系館2樓等建築物尚未辦理所有權登記，本部已於104年3月18

日臺教會(二)字第1030177401號函要求貴校改進。 

說明: 

仍未辦理所有權登記。 

五、經抽核發現，貴校進修部、進修學院及專科進修學院學生申報就學貸款之可貸金額

係以預選學分學雜費為計算基礎(預算時數 X收費標準)，並非學生實際繳交數額，

亦即未考慮其加、退選之影響數。 

說明: 

因學校加退選時間於開學後辦理，無法配合台銀貸款截止辦理時間。惟個別學生因

加退選對貸款金額之影響數並不重大。 

六、經抽核發現，貴校發放總執行長江金山及主任秘書林國興102年度特別年終工作獎

金，係由董事會主任秘書柯穎鑑擬案，呈董事長吳聯星核可之簽辦單作為發放之依

據，請儘速訂相關支領規定。 

說明: 

本學年度並未再發放此項獎金。 

53.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易事項，並無異常交易情形存在？ 
查核結果：[ ]是  [ ]否  [V]不適用 (註：若無交易事項則勾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關係人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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